
新北市樹林區樹林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特教學生助理員臨時鐘點人員甄選簡章 

一、簡章及報名表:請由本校網站(http://www.slps.ntpc.edu.tw/)自行下載。 

二、報名日期及地點:自111年8月22日起至助理人力需求足夠止,星期一至星期五09:00~12:00於本校

輔導室(新北市樹林區育英街176號)辦理。 

三、報名方式:僅採現場親自報名(報名前請先以電話聯絡)。 

四、甄選名額與工作內容: 

 甄選名額: 111學年度特教學生助理員臨時鐘點人員若干名。優先進用已完成接種疫苗者3劑

者及完成9小時以上教育相關研習者。 

 僱用期間:自中華民國111年8月30日起至112年1月19日、112年2月13日至112年6月30日。 

 服務內容：「在原班級教師及特教教師督導下，協助學生在學校學習參與及復健訓練」，包括

但不限於： 

(一)協助教師處理及訓練學生自理、動作復健等(如:盥洗、飲食、如廁、行走、站立…等)。 

(二)協助教師指導學生學習、作業完成相關事宜。 

(三)引導身心障礙學生參與課間休閒活動、教室及學習場地移動，並維護學生安全。 

(四)協助教師處理學生偶發事件。 

(五)協助學生參與、融入普通班各項活動。 

(六)協助學生或學校之其他相關事項。 

 服務人數:擔任普通班學習領域時間鐘點助理，同時間服務學生數以一名學生為原則；擔任課

後照顧班鐘點助理，同時間服務學生數以三名至五名學生為原則。 

 服務時間及地點：依協調後之約定時間至安排之校內服務班級或指定地點提供協助。 

 教育訓練：每年應完成9小時以上教育相關研習或是定期諮詢學校教師。 

 服務鐘點費：每日紀錄實際服務時間，給付服務鐘點費(時薪計算)，以勞動部公告之基本工資

時薪計，依每次實際服務時數，每月結算，並於結算後30日內核實給付。 

五、甄選資格:  

 中華民國國民，不得具雙重國籍。 

 學歷：具高級中等以上校畢業或同力之資格。若持非本國學歷，應檢附教育部國外學歷證

明。 

 符合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資格訓練及管理辦法所定之人員。 

 無犯有「性別平等教育法」第二條第三至第五款(性侵害、性騷擾、性霸凌)之情事者。 

六、報名應備表件:(證件不足及資料不符者,不得報名) 

 報名表。 

 國民身分證。(110年已聘用者免附) 

 學歷證件正本及影本。(110年已聘用者免附) 

 COVID-19疫苗接種紀錄卡。 

 兩吋半身照片一式三張。 

七、本校查詢電話:總機(02)2681-2014轉分機 841輔導主任 或轉分機 842特教組長。 

  

http://www.slps.ntpc.edu.tw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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結果  

    【備註:有關證件以原始證件為準,正本驗畢發還,影本留存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